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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法院公告

（2017）浙 0502 民 初
5649号

姚国平：本院受理
原告沈海良与被告姚国
平、胡琴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7）浙0502民初5649
号民事裁定书、民事判
决书、上诉案件缴纳费
用通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7473号

俞丁力：本院受理
原告湖州织里鸿山布行
与被告俞丁力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
事裁定书、开庭传票和
司法公开告知手册。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本案定于举证
期限届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6459号

倪建平：本院受理
的原告顾晨晨诉你离婚
纠纷一案，因无法以直
接或邮寄等方式向你送
达相关法律文书，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
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 事 裁 定 书 、开 庭 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上
午 9 时在本院织里人民
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7488号

刘敏德、杨丽霞：本
院受理的原告王攀峰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
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司法公开告知手册
等诉讼文书。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
午 9 时（遇法定假日顺
延）在本院康山法庭进
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3380号

陈华：本院受理的
原告钱国强与你、何国
勤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无法以直接或邮寄
等方式向你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17）浙0502
民初 338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正
本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2 民 初
3628号

俞春佳：本院受理
的原告徐永根与你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
以直接或邮寄等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502民初36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正本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3689号

沈浪芬：本院受理原
告杨瑜平与丁志强和你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92条之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简转普）、告知审判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举证
期限至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本案定于2018年
3月15日下午14时0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
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503 民 初
3528号

葛飞：本院对原告庄
万楼与被告葛飞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7）浙 0503 民初
3528 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02 民 初
13115号

余金华：本院受理原
告方建国诉被告余金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7） 浙 0702 民 初
13115 号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3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调解速裁中心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
决。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782 民 初
17591号

金华市婺城区玉良
砂石加工厂：本院受理原
告义乌市远固商品混凝
土有限公司诉被告金华
市婺城区玉良砂石加工
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送达有关诉讼文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及证据、开庭传票、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权利义务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
文书。原告诉请：1、判令
解除双方供沙合同关系；
2、判令被告返还预付款
473226.5 元及赔偿利息
损失。本案依法由审判
员贾明明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杜志贵、朱国
君组成合议庭，于 2018
年 3 月 19 日 9 时 30 分在
本院第十五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
和三十日。届时你应按
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3 民 初
3659号

徐俊杰、徐丽亚：本
院受理原告管文广诉被
告徐俊杰、徐丽亚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依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们送达相关
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现向你
们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
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等。原告请求判令：1、被
告支付欠款 302700 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43586.7
元（利息已计算至 2017
年9月30日，之后的利息
仍按月利率 0.5%计算至
实际清偿之日止）；2、被
告 承 担 本 案 的 诉 讼 费
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本院定于 2018
年3月6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本案。请准时
出庭，逾期本院将依法缺
席判决。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83民催 12
号

申请人浙江江铜富
治和鼎铜业有限公司因
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该本票出票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票据号码
1030005123533725，票面
金额人民币50000元整，
出票人浙江巍华化工有
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阳支行，收款人浙江省
东阳市兴华化工有限公
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条的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3民催 13
号

申请人浙江江铜富
治和鼎铜业有限公司因
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该本票出票日期2017
年 9 月 26 日，票据号码
1030005123599398，票面
金额人民币50000元整，
出票人浙江巍华化工有
限公司，出票行中国农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阳支行，收款人浙江省
东阳市兴华化工有限公
司。现申请人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
受理。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219条的规定，现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
院申报权利。届时如无
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
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3民催 14
号

申请人浙江江铜富
治和鼎铜业有限公司因
持有的银行承兑汇票遗
失，该本票出票日期2017
年 10 月 31 日，票据号码
1030005123599654，票面
金 额 人 民 币 100000 元
整，出票人浙江巍华化
工有限公司，出票行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司东阳支行，收款人
浙 江 省 东 阳 市 兴 华 化
工 有 限 公 司 。 现 申 请
人 向 本 院 申 请 公 示 催
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219 条的
规定，现予以公告。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利
害 关 系 人 应 向 本 院 申
报 权 利 。 届 时 如 无 人
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
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 无 效 。 在 公 示 催 告
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
的行为无效。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9669号

章尧尧：原告金龙
进与被告章尧尧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相关应诉材料。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和 30
日 。 开 庭 审 理 时 间 为
2018 年 3 月 13 日 8 时 50
分，开庭地点为本院 6
号审判庭（东门 4 楼），
审判人员为应志标、应
萌芯、徐香珍。逾期不
来应诉，本院将依法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6458号

刘化注、骆青芳：原
告 应 晓 峰 与 被 告 刘 化
注、骆青芳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因采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们送达判决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 浙 0784 民 初
6458 号民事判决书，请
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浙江省永康市人
民法院民二庭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的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 判 决 即 发 生 法 律 效
应。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84 民 初
8593号

王仙平、彭艳杰：
本院受理原告王艳钦
与被告王仙平、彭艳杰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起诉
状和证据副本、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成员通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开庭审理日期
为 2018 年 3 月 16 日 8
时50分，开庭地点在永
康市人民法院5号审判
庭。合议庭成员为章
璐、应萌芯、徐香珍。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615号

朱海斌、季志叶：
本院受理原告黄晶诉
你们之间的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日内，并定于2018年
3月13日9时00分在浦
江县人民法院第六审
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8039号

黄兴炎：本院受理
原告黄国胜诉你们之
间的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及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起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 2018 年 3 月 12
日 8 时 40 分在浦江县
人民法院第六审判庭
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018号

蒋桂芳：本院受理
原告于王帅诉你、周一
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7）浙
0726 民初 7018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901号

吕群英、倪浩杰、
倪靓：本院受理原告朱
卫英诉被告吕群英、倪
浩杰、倪靓之间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
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7）
浙 0726 民初 5901 号民
事判决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942号

朱灿灿：本 院 受
理原告朱明贤诉被告
朱灿灿之间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材料、
合议庭组成人员名单
和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 30 日内。本案由
蓝照辉担任审判长，
与 人 民 陪 审 员 黄 建
华、周彩燕组成合议
庭 ，定 于 2018 年 3 月
14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5428号

盛刑浩、江舟：本院
受理原告浦江县叶风绗
缝工艺品厂诉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7）浙 0726 民 初
5428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1285号

周红梅、徐慧东：本
院受理原告徐志芳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1689号

浙江龙游红发五金
产品有限公司、崔发生：
本院受理原告衢州市柯
城昔芬钢材经营部诉你
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
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
知书、合议庭人员通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大楼
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1446号

郑志成：本院受理原
告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
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
询告知书、合议庭人员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审判大
楼第十七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1667号

汪雄伟：本院受理原
告陈孝东建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
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
外网查询告知书、合议庭
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下午14时30分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审判大楼第十七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立 预
1371号

姜彬：本院受理的原
告俞利宽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
示、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证据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院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裁判。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3138号

吴剑荣：本院受理
的原告赵昌兴、李若南
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7）浙 0802 民 初
313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本院判决如下：一、被
告吴剑荣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
原告赵昌兴、李若南代
偿 款 项 130903.15 元 ；
二、被告吴剑荣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支付原告赵昌兴、李若
南违约金 11160 元；三、
驳回原告赵昌兴、李若
南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衢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民 初
2887号

方堃、方土祥、郑
蕾、周水凤：本院对原
告崔可翔、周美华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7）浙
0802 民初 2887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花园
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2281号

邓燕：本院受理原
告余建国诉被告邓燕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 传 票 等 诉 讼 文 书 。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点（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2031号

徐建明、徐路成：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建
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们 下 落
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诉
请 ：要 求 你 们 归 还 借
款 本 金 10000 元 及 利
息（利 息 从 起 诉 之 日
起 按 24% 年 利 率 计 算
至清偿之日）；本案的
诉 讼 费 用 由 你 们 承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在
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 0802 引 调
2030号

舒聪俊、徐建明：
本院受理的原告吴建
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 一 案 ，因 你 们 下 落
不明，无法送达，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 票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通知书等。原告诉
请 ：要 求 你 们 归 还 借
款 本 金 10000 元 及 利
息（利 息 从 起 诉 之 日
起 按 24% 年 利 率 计 算
至清偿之日）；本案的
诉 讼 费 用 由 你 们 承
担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30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在
第十六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任文农、台州黄岩嘉
和塑胶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浙江民泰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台州路桥支
行与被告台州锦杭塑料有
限公司、徐海荣、鲍香花、
鲍菊花、任文农、台州黄岩
嘉和塑胶有限公司为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无
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
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
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原告要求：1、判令
被告台州锦杭塑料有限公
司 归 还 汇 票 垫 付 本 金
984600 元 、逾 期 利 息
351192.39 元并支付逾期
利息（自2016年5月23日
起至给付之日止按本金
984600元按月18.045‰）；
2、判令被告台州锦杭塑料
有 限 公 司 承 担 律 师 费
40130 元；3、判令第二至
第六被告对上述二项承担
连带保证偿付责任；4、判
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
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15日。本案定于
2018 年 4 月 24 日下午 14
时 00 分在浙江省第二女
子监狱、于 2018 年 4 月 26
日上午9时00分在浙江女
子监狱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王高龙：本院审理原告

郑兆熊与你的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你现地址不明，无法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1081民初9044号
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
下：被告王高龙在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郑兆熊货款64915元及自
2017年7月17日起按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
次贷款基准利率标准计算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1423元，减半收取
711.50元，管辖权异议受理
费100元，以上合计811.50
元，由被告王高龙负担。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本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 浙 1081 民 初
10742号

陈敏：本院受理原告
温岭永峰制革有限公司诉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1081 民
初 10742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17）浙1081民初9467号

吴伟平：本院受理原
告郭长春诉你与被告邱振
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7）浙 1081 民
初 946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7年11
月13日第2版和第11版中
缝刊登的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7983
号，开庭时间应为“2018年
2月27日上午8时40分”，
特此更正。

本报 2017 年 10 月 17
日第5版和第8版中缝刊登
的浦江县人民法院（2017）
浙0726民初6872号，开庭
时间应为“2018年1月17日
上午8时40分”，特此更正。

本报 2017 年 11 月 29
日第5版和第8版中逢刊登
的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原告徐水龙诉柴彩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案号应为

“（2017）浙 0802 引调 2155
号”；原告郑忠诉柴彩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应为

“（2017）浙 0802 引调 2157
号”，特此更正。


